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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為審理當事人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

内政部意見 112.11.27

一 、105年 12月 1 4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 

條第2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

(一）  1 0 5年 1 2 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

(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）第 5 3 條 第 2 項 「政黨及任何 

人於投票日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 

何 方 式 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選舉、罷免之 

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布、評論或引述。」 

之 規 定 係 9 6 年公職選罷法全文修正時，參照總統副 

總統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簡稱總統選罷法）第 5 2 條 第 2 

項規定增列一致禁止規範，1 0 5年公職選罷法復再增 

列將罷免等同選舉為相同之規範(如 附 件 1 )。

(二 ）  至上開總統選罷法第 5 2條 規 定 ，則 係 8 4 年制定之時 

由立法委員提案增列（如 附 件 2 )。其立法理由為：「繼 

於近年來選舉期間候選人、政 黨 、個 人 、法人代表以 

發布民意調查資料為競選或助選手段，影響選情甚鉅。 

因 此 ，為不使民意調查之『公器』成為候選人及政黨 

之 『私器』，並兼顧新聞媒體反應確實民意之必要性， 

本條以列舉之方式規定：投票前…… 不得發布候選人 

得票數或得票率預估值、候選人聲望或選民認同排名、 

選民政黨認同及其他選民政治態度……等足以影響 

選情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以維護選舉之公平性。」（如附 

件 3 ) 。嗣 9 2 年擴大其規制範圍，除維持選前 1 0 曰 

不得發布選舉民調外，亦明定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 

評論或引述；另 外 ，為避免不實民調誤導選民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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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調公信力，增列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10 

曰 前 ，雖可發布選舉民調，惟應載明相關事項（如附 

件 4 ) 。

二 、選前禁止發布民調之規定，貴部有無相關研究報告？ 

有無相關外國立法例可參考？

(一 ） 有關選前禁止發布民調之規定，卷查本部檔存資料， 

並無相關研究報告。

(二 ） 至外國立法例部分，經查中央選舉委員會1 0 5年 6 月 

1 6 日召開之「選舉民意調查有無規制必要性公聽會」 

會議資料所載（如 附 件 5 )，我國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 

票 曰 1 0 日前，選舉民調之規制應係參酌法國立法例。 

依 據 法 國 1977. 7.1 9 第 77-808號法律§ 1 1 ，法 國 每 1 

輪 選 舉 投 票 日 之 前 1 個星期及投票進行中不得以任 

何方式發表散布或評論民意調查結果。發表或散布與 

公民投票、總統選舉、選舉法所適用之各種選舉、歐 

洲共同體大會代表選舉直接及間接相關之民意調查 

時 ，執行單位應向民意調查委員會報備，未依規定報 

備前不准發表或散布民意調查結果，其報備應包括下 

列 說 明 ：1.調查目的。2.被訪者挑選方法樣本選擇及 

組 成 。3.執行訪問情形。4.問卷全文。5.每項問題之 

未回答人數比例。6.對所發表結果在解釋上之限制。 

7.如 有 必 要 ，所發表之間接結果以及其推論方法。民 

意調查委員會得要求民意調查發表或散布者，公開說 

明其全部或部分内容。民意調查委員會認為必要時， 

執行單位應保留其據以發表或散布民意調查結果之 

資料。民意調查委員會應確認各民意調查單位或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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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準備發表或散布之民意調查中，並無任何形式或為 

任何利益之共同研商、共 識 、明文或默認之協議、或 

結 盟 ，以阻止或妨礙其他人士或單位辦理相同之民意 

調 查 。

三 、聲請人之聲請意旨，本部回應意見：

(一）公職選罷法第53條第2 項規定之「民調資料」，無論 

係散布「尚未發布之選舉民調資料」或 「已發布之選 

舉民調資料」，均應受該條規範限制。

有關聲請人主張公職選罷法第 5 3條 第 2 項規定 

之 「民調資料」，未 區 分 禁 止 期 間 内 「尚未發布之民 

調 資 料 」或 「已發布之民調資料」1 節 ，鑑於該條之 

立 法 目 的 ，係 為 保 障 選 舉 之 公 平 與 公 正 ，避免任何 

人 在 選 舉 最 後 階 段 ，藉由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之 

判 斷 ，進 而 影 響 選 舉 結 果 ，爰規定政黨及任何人於 

「投 票 日 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」之 期 間 内 ， 

禁 止 「發 布 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」任何有關候 

選 人 或 選 舉 之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，違 反 者 ，自應依法論 

處 。至 於 所 發 布 的 選 舉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係 何 時 作 成 ， 

則 非 所 問 。

另參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 1 1年 度 訴 字 第 6 6 號 

判 決 意 旨 ，該 院 認 為 無 論 「投 票 曰 1 0 曰前」已發布 

或 「投 票 日 前 1 0 日内」發 布 之 選 舉 民 調 資 料 ，倘經 

人 「加 以 」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，使該資料訊息 

流 通 於 選 民 舆 論 中 ，均無法排除其將對選民投票意 

向 及 選 舉 投 票 結 果 發 生 干 擾 作 用 之 可 能 性 。如從寬 

採 不 予 禁 止 ，則 只 要 於 第 1 項 期 間 之 「投 票 曰 1 0 曰



前 」之 1 、2 曰 先 行 發 布 ，即 可 於 第 2 項 「投票曰前 

1 0 曰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」之 期 間 内 ，任意加以報 

導 、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，而 不 受 法 規 禁 止 ，將創設放 

任 有 心 人 恣 意 操 作 選 舉 民 調 以 干 擾 投 票 結 果 之 空 間 ， 

有 違 立 法 者 之 本 意 。

準 此 ，公 職 選 罷 法 第 5 3 條 第 2 項規範禁止之行 

為 ，係 「投 票 曰 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」期間 

内 ，「發 布 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」選舉民調資 

料 即 該 當 該 規 定 之 違 規 行 為 ，至選舉民調資料何時  

作 成 、有 無 發 布 過 ，均 不 影 響 違 規 行 為 之 成 立 。聲請 

人 投 票 日 前 1 0 日内散 布 之 選 舉 民 調 資 料 ，早 於 「投 

票 曰 1 0 日前」已 作 成 、發 布 ，仍屬上開規定禁止之  

選 舉 民 調 資 料 散 布 行 為 ，以 符 合 立 法 規 制 目 的 。

) 公職選罷法第53條第2 項規定之「散布」行為，無 

論係利用「大眾媒體」或「社群媒髏」，均應受該條規 

範限制。

有 關 聲 請 人 主 張 公 職 選 罷 法 第 5 3條 第 2 項規定 

之 「散 布 」，未 區 分 利 用 「大 眾 媒 體 」或 「社 群 媒 體 」

1 節 ，按 公 職 選 罷 法 第 5 3 條 第 2 項對於大眾傳播媒 

體 之 管 制 規 定 ，係 著 重 在 個 案 的 特 定 行 為 規 範 ，並 

未 預 先 定 義 行 為 人 之 特 定 行 為 係 利 用 何 種 「媒 介 」 

型 態 從 事 違 規 行 為 。類似立法模式如公職選罷法第  

1 0 4條規定意圖使人 當 選 或 不 當 選 之 散 播 不 實 ，及第 

5 6 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助選或  

罷 免 活 動 ，均 未 預 先 定 義 何 種 「媒 介 」型 態 ，行為人 

利 用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社群媒體為該



違 規 行 為 ，即 屬 該 當 法 條 射 程 所 及 之 規 範 範 圍 ，均 

屬 適 例 。聲請人利用新興型態媒介如臉書散布選舉 

民 調 ，自屬選舉民調限制規範之適用範圍，至為明

確 。

(三） 公職選罷法第53條第2 項規定係為達成選舉公平與 

公正之公益目的，對於聲請人言論所為合理之限制， 

符合比例原則且無侵害憲法保障言論自由。

有關聲請人主張言論自由應採最嚴格審查基準 

1 節 ，言 論 自 由 為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，蕙 法 第 1 1條有 

明 文 保 障 ，國 家 應 給 予 最 大 限 度 之 維 護 ，俾其實現 

自 我 、溝 通 意 見 、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 

活 動 之 功 能 得 以 發 揮 。惟 為 兼 顧 對 個 人 名 譽 、隱私 

及 公 共 利 益 之 保 護 ，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 

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（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0 9 號參照）。

公 職 選 罷 法 第 5 3條 第 2 項規定及其立法目的在 

於 追 求 選 舉 之 公 正 ，係 基 於 公 共 利 益 之 保 護 而 設 ， 

符 合 憲 法 第 2 3 條 限 制 權 利 之 目 的 ，且其限制之範圍 

並 非 漫 無 邊 際 ，僅限於與選舉或候選人有關之民調， 

始 不 得 發 布 ，並 非 所 有 民 調 資 料 均 不 得 發 布 ，且限 

制 之 期 間 更 僅 限 於 投 票 前 1 0 日内，公 職 選 罷 法 第 53 

條 第 2 項 規 定 之 限 制 ，其 手 段 係 屬 輕 微 且 適 當 ，為 

達 成 公 正 選 舉 之 目 的 所 必 要 ，符 合 比 例 原 則 ，亦無 

違 背 蕙 法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之 精 神 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 

1 0 1年 度 訴 字 第 1 8 2 5號判決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

年 度 訴 字 第 5 1 5號判決參照）。

(四） 違反公職選罷法第53條規定之處罰，中央選舉委員



會可就個案情況加以審酌裁處，另本部已調降違反規 

定者之罰鍰額度，並依不同對象分別定明罰鍰之上下

限 。

1 0 5年 1 2 月 1 4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選罷法第 110 

條 第 5 項 規 定 ，違 反 第 5 3 條 規 定 者 ，處 新 臺 幣 50 

萬 元 以 上 5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。上開規定定有 1 0倍罰 

鍰 區 間 ，賦予裁罰機關在罰鍰額度内有裁量空間。又查 

行 政 罰 法 第 1 8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裁 處 罰 鍰 ，應審酌違 

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行 為 應 受 責 難 程 度 、所生影響及因 

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所 得 之 利 益 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  

之 資 力 。同 條 第 3 項 亦 有 減 輕 處 罰 之 規 定 ，中央選 

舉 委 員 會 可 就 個 案 情 況 加 以 審 酌 裁 處 。另 衡 酌 政 黨 、 

候 選 人 、罷 免 案 提 議 人 之 領 銜 人 、被罷免人及其受  

僱 人 、代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違 反 上 開 規 定 ，係有藉以動 

搖 他 人 投 票 意 向 ，影 響 選 舉 、罷 免 結 果 ，與渠等以外 

對 象 之 違 法 多 屬 一 時 不 察 ，違法之惡意及影響程度  

容 有 差 異 ，1 1 2 年 6 月 9 曰修正公布之公職選罷法 

第 1 1 0條 第 6 項 規 定 ，已 依 該 2 類對象分別定明違 

反 第 5 3 條 規 定 者 ，政 黨 、候 選 人 、罷免案提議人之 

領 銜 人 、被 罷 免 人 及 其 受 僱 人 、代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，處 

新 臺 幣 2 0 萬 元 以 上 2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；前款以外之 

人 ，處 新 臺 幣 1 0 萬 元 以 上 1 0 0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併予 

敘 明 。

附 錄 ：附件列表

附 件 1 、公職選罷法第 5 3條法條沿革（節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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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、8 4 年立法院公報第 8 4卷 第 4 7期院會紀錄（節錄） 

附 件 3 、8 4 年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趙永清委員等2 3位提案增 

訂總統選罷法草案（節錄）

附 件 4 、9 2 年行政院函請審議公職選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(節錄）

附 件 5 、「選舉民意調查有無規制必要性公聽會」會議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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